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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经国务院授权，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 6 月 11 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 0 1 2 - 2 0 1 5 年）》。这是我国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

规划。 为了持续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这个计划

对今后四年中国人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作出

了规划。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分为导言，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

残疾人的权利，人权教育，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

际人权交流与合作，以及实施和监督等七个部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将人权事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顺应各族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继续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

展权放在首位，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水

平，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同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扩

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面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对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

权益；对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

会传播人权理念，普及人权知识；对继续认真履行已参

加的国际人权条约， 积极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均作出了详细的计划， 明确了目标任务和

具体措施。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介绍了第一期行动计划制定和

实施以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状况。它指出，自 2009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 0 0 9 - 2 0 1 0 年）》颁布实施以来，中

国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得到全面加

强，各领域的人权保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

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制定新一期《行动计划》，对于巩固中国人权事业已

取得的重大进步和成就， 继续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

积极应对新的挑战；对于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环节

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措施，提升人权保障的制度化和法

治化水平； 对于进一步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

则，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实现中国

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更加

公正、和谐，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更有尊严、更

加幸福，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 日公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 0 1 2 - 2 0 1 5 年）》。根据《行动计划》，到 2015年，我国保障性住房

覆盖面将达到 20％左右。

根据《行动计划》，我国将制定基本住房保障条例。 完善保障

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 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力

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得到缓解， 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到 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 20％左右。加快

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改造。“十二五”期间改造林业棚户区

（危旧房）81.53万户。

《行动计划》指出，我国还将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基本住房

安全问题。 2012-2015 年，将累计帮助 500 万贫困农户的危房

改造。

中国将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不断畅通和拓宽信访

渠道。 行动计划提出，中国将落实信访条例，推广和完善“绿色邮

政”、“网上信访”、“专线电话”、“视频接访”、“信访代理”等做法。

坚持各级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加强

信访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应用。 继续加强国家投诉受理中心

建设，构建快速高效受理群众诉求的综合平台。

保障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表达权。 企业制定和修改劳动规章

制度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保职工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根据《行动计划》，2012-2015 年，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完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改善劳动条件，

强化劳动安全，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利。

《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包括，2012-2015 年，年均城镇新增

就业 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以内。 建立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 13％

以上。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到 2015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达到 90％。 加快劳动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劳动定额标准管理。 落

实带薪休假制度。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出，要继续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

划（2 0 0 9 ~ 2 0 1 5 年）》设定的职业安全健康指标。 将面向城乡劳动

者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实现到 2015 年，全国技能劳动者

总量达到 1.25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 3400 万人，占技能劳

动者的比例达到 27％左右。将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充分发挥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的作用，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

90％。

根据《行动计划》，2012-2015 年，我国将通过实施重点康复

工程，帮助 130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在全面开展社区康复服务方面，《行动计划》提出，通过实施重

点康复工程，帮助 130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组织供应

500万件各类辅助器具， 为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

为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提供 160万人次的补助。

此外， 我国城乡残疾人将普遍按规定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 将建立贫困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为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到 2015年，城镇残疾人新增就业 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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